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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00        股票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37 

债券代码：155782        债券简称：19同方 01 

债券代码：163249        债券简称：20同方 01 

债券代码：163371        债券简称：20同方 0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386,398,762股 

发行价格：6.46元/股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资本”）认购的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

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对发行对象所认购

股票的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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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1）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3）2020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二次修订）的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 年 10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二次修订）的议案》。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0年 6月 5日，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向

公司下发了《关于中核资本所属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有关事项的批

复》（中核财资发[2020]110号）。 

 

2）2020 年 8 月 10 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向中核集团下发了《关于同方

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科工计[2020]667号）。 

 

3）2021年 4月 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 

 

4）2021 年 5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87号）。 

 

2、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386,398,762股 

 

（3）发行价格：6.46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2,496,136,002.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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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费用：4,232,451.66（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2,491,903,550.86元 

 

（7）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保荐机

构”或“中信证券”） 

 

3、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2021年 8月 12日出具的《验证报告》（天健验〔2021〕

1-66号），截至 2021 年 8月 12日止，中信证券共收到发行对象汇入中信证券为

同方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专门缴款账户认购资金总额为 2,496,136,002.52

元。 

 

2021年 8月 13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

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2021 年 8 月

16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1-67号），截至 2021年 8月 13日止，

同方股份已收到特定投资者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额人民币 2,496,136,002.52 元，

扣除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 2,452,830.19 元、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779,621.4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91,903,550.86 元，其中计入“股本”

人民币 386,398,76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2,105,504,788.86

元。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4、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1787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

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

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履

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

证监会提交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

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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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

的情况。”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和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决议文件；本次发行过程所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

《补充协议》《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结

果合法、有效。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发行新股的证券登记以及增加注册资本与修

改《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1、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为 6.46 元/股，发行股份 386,398,762 股，募集资金总额

2,496,136,002.52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中核资本，本次认购数量为

386,398,762股，股份限售期为 36个月。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中核资本 

 

名称 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号 

法定代表人 温新利 

注册资本 708,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079WM3N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5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核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前中核资本直接持股比例为 21%。中核

资本为中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3、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发行对象中核资本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公司与中核资本及其关联

方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在公司定期报

告和临时公告中予以披露。对于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2,418,780 21.00 

2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892,217 4.75 

3 霍尔果斯兴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958,545 4.15 

4 神州兆基(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473,119 2.41 

5 大连海福盛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649,525 2.35 

6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637,883 2.35 

7 北京广君宜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783,747 2.25 

8 北京卓越汇富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355,914 1.87 

9 北京泰豪康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173,393 1.66 

10 西藏伟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710,053 1.54 

合计 1,314,053,176 44.33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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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8,817,542 30.11 

2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892,217 4.21 

3 霍尔果斯兴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958,545 3.67 

4 神州兆基（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473,119 2.13 

5 大连海福盛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649,525 2.08 

6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637,883 2.08 

7 北京广君宜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783,747 1.99 

8 北京卓越汇富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355,914 1.65 

9 北京泰豪康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173,393 1.47 

10 西藏伟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28,129 1.07 

合计 1,690,470,014 50.46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 - 386,398,762 386,398,762 11.53 

非限售条件

流通股 
2,963,898,951 100.00 - 2,963,898,951 88.47 

股份总数 2,963,898,951 100.00 386,398,762 3,350,297,71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386,398,762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中核资本仍为公司控股

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

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2、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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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

将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

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3、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有息借款，有利于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改善公司财务结构，缓解公司偿债压力，降低财务风险，同时为公司未来业务的

发展和扩张提供流动资金支持。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

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

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

展。 

 

5、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

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

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

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黄艺彬、秦镭 

项目协办人：王楚 

项目组成员：曹晴来、韩铮 

联系电话：010-60838282 

传真：010-6083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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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号侨福芳草地 D座 7层 

负责人：彭雪峰 

经办律师：陈玲玲、吴立北 

联系电话：010-58137799 

传真：010-58137788 

 

3、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号北京国际大厦 B座 17楼 

负责人：胡少先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重揆、何降星、曹小琳、杨美 

联系电话：010-62167760 

传真：010-62156158 

 

4、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号北京国际大厦 B座 17楼 

负责人：胡少先 

经办注册会计师：何降星、谢东良 

联系电话：010-62167760 

传真：010-62156158 

 

七、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报告；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报告； 

3、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申报材料； 

6、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6日 


